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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C.2.4 披露陈述制定政策 

 
本篇是第三部分，政策和披露陈述的续篇，也是对我们关于符合《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》对风

管和内控的新要求的一系列简讯的最后一篇。 

 

董事会的确认——C.2.4(c) 
 

董事会确认，负责系统的设计、执行，对其有效性进行审核。但是，需要强调的是，设计系统

是为达到商业目的而管理失误的风险，而不是为移除该等风险，因此只能合理地保证，而不是

绝对地保证，不出现重大失误或损失。 

 

审核系统有效性的程序-——C.2.4(d) 
 

为帮助妥善地进行系统审核，预先准备好一份手册，作为正式的系统文件，载明相应单位、部

门和程序“所有人”的各部分内容。 

 

除了前面各简讯里解释的月度小组例会，为了评估系统的有效性，还要进行年度审核，包括以

下元素： 

 

1. 范畴审核，以保证系统涵盖管治和管理的所有方面，同时涵盖业务运营、项目、单

位或业务实体，尤其是审核年度内新增加的部分。 
 

2. 跟踪审核，保证年度内产生的问题已经得到妥善处理，也就是说，提出的建议已获

审查、批准及执行； 
 

3. 合规审核，即，对样本交易、活动、事项进行合规测查，以确认系统的运营符合设

计意图。 
 

范围、跟踪及合规三方面的审核应该应用于各工作组成员负责的财务控制、运营控制及合规控

制中。 

 

处理和传达内幕信息的程序和内控——C.2.4(e) 
 

董事会认为，要将下列各项中的所有信息看作是潜在的价格敏感内幕信息，其传播要受限于价

格敏感内幕信息委员会根据《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准则》拟定的政策（请见下

文），由董事会批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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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 董事会尚未明确批准可以发布的所有财务信息、历史性报告或预测，包括管理帐和

各个单位、职能部门及实体的效绩报告。 
 

b. 董事会尚未明确批准可以发布的，与特别交易或项目相关的财务或其他所有信息。 
 

c. 董事会尚未明确批准可以发布的，与新产品或研发有关的所有信息。 
 

d. 董事会尚未明确批准可以发布的，对经营或经营环境中的重大变化引发的风险进行

评估的所有相关信息，无论结束的或尚在进行中的。 
 

控制此类信息的一般原则是“在需要了解的情况下”才向内部传达。没有董事会明确批准可以

通过特别的人员、特别的渠道传播的，不得向外部传播此类信息。 

 

以下是由董事会审批的价格敏感内幕信息政策陈述概要： 

 

1. 2013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关于披露价格敏感内幕信息的法律体制的介绍 
 

a. 内幕信息规则的重点 

b. 内幕信息的定义 

c. 披露的时间 

d. “一俟合理可行”的含义 

e. 谁是《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》规定的“主管”？ 

f. 披露的方式 

g. 举例 
 

2. 处理和传播内幕信息 
 

a. 内幕信息的保护 

b. 政策和程序的制定审核 

c. 需要知道政策 

d. 实体文档管理/信息屏障 

e. 信息技术控制 

f. 同外部的联系 

g. 泄露调查 
 

3. 内幕人名单 
 

4. 个人保密责任 
 

5. 保密协议——顾问 
 

6. 总协议——经常性顾问 
 

7. 投标过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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